
绍兴理工学院低空经济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设计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绍兴理工学院低空经济产教融合实训基地项目已由绍兴市发改委以

2601-330600-04-01-964616 批准建设，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出资比例为 100% ，

项目业主为绍兴理工学院，招标人为绍兴理工学院，代建人为绍兴市交通建设有限

公司，委托代理机构为浙江华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

项目的设计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建设地点：项目位于绍兴市绍兴理工学院北校区中心。

2.2 投资估算（或概算）：总投资约 18700.00 万元，建安费约 16121.90 万元 。

2.3 建设规模：本项目新建一处低空经济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占地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31000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 26000 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约 5000 平方米。基地内部分为教学与行政区、核心实训区、产业研发区、室

外飞行区和公共服务区五大功能区。配套建设无人机装配实训实验室、室内飞行场、

屋顶停机坪、工科实训实验室、教室、办公室及辅助用房等，满足教学和学生实训

需求。本次招标估算价约 372.155 万元。

2.4 招标范围：

设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方案设计（总平面图、鸟瞰图、环境布置图、交通分析图、单体建筑平、

立、剖及透视效果图、投资估算）及方案设计修改；

（2）初步设计（包括工程经济分析、工程概算等发改委、规划等部门审批所需

的资料、装配式专项汇报方案以及单独成册的成果文件等）；

（3）施工图设计（建筑、结构、暖通、空调、给水排水、电气（不含变配电）、

弱电、日照、绿建节能、人防、人防平战转换方案、环保、配电房设计、消防、安

防、钢结构、幕墙、管线综合、景观绿化、智能化、电梯、抗震支架、卫生、立面

亮化、地下室、配电房（土建）、室外管线、室外道路、场外给排水（雨、污、废）、

照明、5G 通讯、标志标线、导识系统、海绵城市、配套运动设施及施工图设计修改、

精装修设计；

（4）相关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服务：各阶段设计调整修改和完善，配合招



标人组织实施与各阶段设计相关的审查、专家论证等，配合完成与项目相关的各类

审批及专家审查论证，配合完成工程报批报建工作，提供设计协调配合、设计技术

交底，解决施工中的设计技术问题、设计变更、参加各阶段验收，配合工程结算和

审计等；协助及配合招标人进行招标、编制招标文件中的技术规范和技术要求，为

招标人提供咨询意见等；为本项目开展并提供全建设周期 BIM 技术服务，提供建设

各阶段 BIM 成果和模型（包括三维建模图、分析碰撞点数据资料、最终运维模型及

周边航空摄影成果制作等）；

招标人根据项目实际情况有权对设计任务书的内容做出相应调整，相关事宜双

方协商解决。以上相关调整设计费用均不再增加。

2.5 勘察设计服务期限：设计总周期约为 100 日历天，合同签订后 30 日历天内

完成项目方案设计；30 日历天内完成初步设计（含扩初）并通过评审；初步设计评

审通过后 40 日历天内完成所有施工图设计，并通过图审。具体可根据业主要求和实

际项目开展进度进行调整（时间调整需经招标人认可）。

2.6 是否属于政府采购工程： ☑是 □否

2.7 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

□否

☑是，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的实施方式：

☑本标段整体面向中小企业；

□本标段联合体形式面向中小企业，以联合体形式参加本次投标的，联合

体中中小企业承担的合同份额需达到（不低于 40%）以上。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

☑3.1 具备下述资质：

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工程设计综合甲级或者工程设计建筑行业甲级或

者工程设计建筑行业（建筑工程）专业甲级资质（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单位应当在

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承揽建设工程勘察、设计业务）。

☑3.2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以来□承接过/☑完成过 单个设计合同内总建

筑面积 1.8 万平方米及以上的公共建筑工程设计业绩（必须包含方案设计、初步设

计、施工图设计内容）业绩。

注：①业绩认定：时间以提供的合同为准、总建筑面积图审合格书为准（缺一

不可）。投标文件中装订工程设计合同、图审合格书复制件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合

同内容中须体现包含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内容，允许非完整合同复制



件，但须包含封面、签署页、设计内容、项目性质规模），总建筑面积以单个设计

合同载明的总建筑面积为准（如以上证明材料未体现评分项中所要求业绩特征的，

需提供项目发包人或项目所在地行业主管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②“公共建筑”

定义以《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GB50189-2015)中的定义为准，公共建筑包括办

公建筑(如写字楼、政府办公楼等)，商业建筑(如商场，超市、金融建筑等)，酒店

建筑(如宾馆、饭店、娱乐场所等)，科数文卫建筑(如文化、数育、科研、医疗、卫

生、体育建筑等)，通信建筑(如邮电、通讯、广播用房等)以及交通运输建筑(如机

场、车站等)不含商住楼、仓储物流，下同。

如提供的是类似于 XX 产业园、XX 城、XX 广场项目，另须提供公共管理服务设

施用地（A类用地）或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B类用地）或新型产业用地（M0）等用

地证明材料。

3.3 本次招标□接受/☑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4 （招标人需要增加的、符合法律法规的其他要求）。

（二）拟派项目负责人：

☑3.5 拟派项目负责人须具备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拟派项目负责人须为投

标企业在职职工（在职职工不包括离、退休返聘人员），须提供缴费期限包含 2025

年 8 月至 2026 年 1 月的投标人所属社保机构养老保险交纳清单或证明（缴费单位和

投标单位名称必须一致，非独立法人资格的分公司社保也予以认可，并加盖社保缴

费证明专用章或电子专用章）或项目负责人为事业编制的，则提供缴费期限包含 2025

年 8 月至 2026 年 1 月由人事代理中心或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社保证明（需加盖人事

代理中心证明专用章或上级主管部门公章）。

注：拟派项目负责人为一级注册建筑师，需提供电子注册证书，电子证书应符

合《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关于开展使用一级注册建筑师电子注册证书工作的

通知》（注建【2021】2 号）文，须在个人签名处手写本人签名，未手写签名的，资

格审查不予通过。

□3.6 （招标人需要增加的、符合法律法规的其他要求）。

（三）其他：

3.7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单位负

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或者未

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

3.8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未被列入建筑市场严重失信名单（以全国建筑市

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黑名单记录、失信联合惩戒记录和浙江省勘察设计行业四库一



平台信息系统严重失信名单的信息为准）。

3.9 投标人及其拟派项目负责人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投标截止日止无行贿

犯罪记录。

3.10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www.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的投标人，不得参加投标。

☑3.11 面向中小企业招标的，投标人（或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须为中小企业，

并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

3.12 其他要求：省外企业经浙江省住建厅备案通过的证明材料或“浙江省勘察

设计行业四库一平台信息系统”备案信息已通过的网页截图。

4. 招标方式

4.1 公开招标。

5. 定标方式

☑5.1 采用评定分离。

□5.2 不采用评定分离。

6. □技术成果经济补偿

6.1 本次招标对未中标人投标文件中的技术成果给予经济补偿。

6.2 招标人按如下标准支付经济补偿费： 不补偿 。

6.3 获得设计成果补偿费的投标人所有设计成果使用权归招标人与投标人共同

所有。

6.4 投标补偿费由招标人另行支付。

7. 招标文件的获取

7.1 本项目招标文件（含图纸）和补充（修改、澄清）、修改文件以网上下载方

式 发 放 绍 兴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电 子 招 投 标 交 易 平 台

（http:/220.187.225.202:8088/TPBidder-ztk/memberlogin）。

7.2 招标文件下载网址：潜在投标人登录 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标

交易平台（http:/220.187.225.202:8088/TPBidder-ztk/memberlogin）自行下载招

标文件。

7.3 招标文件网上下载时间：（公告发布之日起至投标报名截止时间，不得少于

5日，且最后 1日不为法定休假日）。

8. 投标文件的递交

☑8.1 采用线下招标，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6

年 3 月 26 日 14 时 30 分 （北京时间，下同），递交地点为 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楼指定的开标室。

本项目采用现场纸质开标方式，投标人将密封的投标文件在开标当日 14:00 时

至 14:30 时递交至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指定开标室，投标文件递交后即交即走

，投标人在开标现场不需要书面签字确认等有关操作。

□8.2 采用线上招标，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年

月 日 时 分 （ 北 京 时 间 ， 下 同 ） ， 电 子 招 标 投 标 交 易 平

台： 。

9.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浙江省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https://ggzy.zj.gov.cn）、

绍兴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b.sx.gov.cn/）上发布。

10. 行政监督部门

行政监督：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绍兴市越城区凤林西路 155 号

邮政编码： 312000

电 话： 0575-85115633

投诉受理部门：绍兴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地 址：绍兴市越城区凤林西路 155 号

邮政编码： 312000

电 话： 0575-85115633

11.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 绍兴理工学院 招标代理机构：浙江华夏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绍兴市群贤中路2799号 地 址：绍兴越城区市迅腾大厦1404

联 系 人： 陶老师 联 系 人： 徐嘉文、张峰

电 话： 0575-85396501 电 话：13735301423、13625856780

邮 箱： / 邮 箱： 1215009626@qq.com

代 建 人：绍兴市交通建设有限公司

地 址：绍兴市凤林西路 135 号

联 系 人： 林工

电 话： 0575-88126307

邮 箱： /

2026 年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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